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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院長、副院長、主管災害防救之政務委 

員、秘書長、政務副秘書長、常務副秘書

長、發言人、經濟能源農業處處長、新聞

傳播處處長、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註: 

1. 第一時間通報： 
十五分鐘內電話通知； 

2. 持續彙報： 
依災情演變及處理情形

或配合經濟部緊急應變

小組運作。 

3. 如災害或緊急事件造成

人員或設備損失，請增

加通報政風處。 

國營司 

上班時間 

02-2371-3161 轉 
台電業務科 

中油業務科 

台糖台水科 

下班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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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時限內傳真通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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